
 

 

      臺中市立安和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

      114 年 12 月 29 日訂定 

一、 依據： 

（一）家庭教育法。 

（二）輔導室年度工作計畫。 

二、 實施目標： 

（一）提升學生家庭生活知能，強化其正確家庭價值觀。 

（二）培養其經營良好家庭生活之能力，提昇國民及家庭的生活品質。 

三、 實施內容： 

（一）領域課程：相關學習領域設計家庭教育相關主題，融入領域教學實施。 

（二）正式課程以外實施項目如下： 

活動時間 活 動 內 容 講師/主持人 備註 

114年 12月 29日(一) 
家庭教育第一學期期末暨

第二學期期初會議 
孫玉中校長  

115年 3月 11日(三) 兒少保護宣導 吳若羽老師 
導師會報/ 

流行月報 

115年 3月 13日(五) 親子和諧之道 蘇真以心理師 親職講座 

115年 4月 10日(五) 打造正向親子溝通 蘇真以心理師 親職講座 

115年 4月 15日(三) 數位風險與隱私 樂欣老師 
導師會報/ 

流行月報 

115年 5月 20日(三) 
情感教育宣導：情緒抒發

（SEL） 
張銘嘉老師 

導師會報/ 

流行月報 

115年 6月 3日(三) 性別教育宣導:性騷擾防治 吳若羽老師 
導師會報/ 

流行月報 

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家庭探索團體 張銘嘉老師 輔導室 

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情緒管理團體 吳若羽老師 輔導室 

不定期 相關知能研習 另行遴選教師 輔導室 

四、 成效檢核： 

（一）學生學習成效評量：以學習單、回饋單、心得寫作等方式評量以瞭解學生對家庭

教育課程及活動的學習成果。 

（二）家長參與學習成效：以每次講座的回饋單來瞭解家長對親職講座的參與學習心得與

意見。 



 

 

（三）計畫考核：輔導室於學期末彙整各項活動實施成果並進行檢討，以作為下一學期

活動規劃之修正參考。 

五、 經費來源： 

（一）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 

六、 本計畫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